
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投標廠商規格明細表
「光纖交換機」財物採購案（案號：2023-CR030）
	項次
	項目及規格
	廠牌型號

	說明
	佐證文件頁次

	
	
	(下  方  欄  位  由  廠  商  填  寫)

	一
	光纖交換機
1. 由2台同品牌同型號之24埠光纖通道交換機組成，共同作業。
2. 光纖通道交換機型號需為：Brocade G610、Dell DS-6610B、HPE SN3600B或以上的同等品。

3. 2台光纖交換機共有48埠光纖通道介面，需有32Gb介面(含原廠光模組與可用授權)與16Gb介面(含原廠光模組與可用授權)各24埠。

4. 具備Web管理介面。

5. ISL Trunking授權2份。

6. 機型大小符合1U，19吋機架式工業標準。
	
	
	


※注意事項（本表為規格證明文件，投標產品規格文件或型錄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，詳閱下列說明）：
(1)投標時請檢附產品規格佐證文件，於文件上標示標單規格之項次，並填寫此表格“佐證文件頁次”及“說明”。若具備之標的物高於標單規格者應予以劃記，以便辨識。

(2)廠牌型號欄位請廠商務必填寫，如屬訂製品，亦請填明。

(3)以上基本規範係提出供投標廠商選用產品時之參考，廠商可提供不同廠牌型號，但功能需相符或較佳，並詳細說明差異。

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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